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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市600个试点小区建立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的指导意见
首都文明委各成员单位、首都环建委各成员单位，各区县党委、各区县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精神，按照刘淇书记“把开展垃圾分类作为当前提升城市文明素质的标志性行动抓紧抓好”的指示要求，为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总体目标，建立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全过程管理体系，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长效管理机制，“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宣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就建立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又称“绿袖标”指导员）队伍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组织建立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积极开展“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宣传实践活动，为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加快生活垃圾分类全过程管理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实现再利用和资源化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工作目标

从2010年5月起至12月底，在全市600个生活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完成建立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大力宣传和普及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方法知晓率及垃圾正确投放率，为切实落实600个小区垃圾分类达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带动全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全面推进，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三、队伍建设

（一）指导员招募。

全市600个生活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每个小区都要建立1支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

1.人员来源：以本社区热衷于环保公益事业的楼门组长、社区志愿者的本市居民为主要对象。

2.人员条件：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

3.招募程序：由各街道组织报名、考查，市政市容委统一培训，考试合格发证，实行持证上岗。

（二）配备标准。

参考标准为每80-120户设置2名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或按照居民区楼房户数、公共区域垃圾分类收集站点的实际情况合理配置，每名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负责1-2个收集站点。各区县配备统一标准的“绿袖标”和工作服，配发相应的手套、口罩、夹子等劳保用品。

（三）服务补贴。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实行服务补贴制度，每名指导员每月给予一定的补贴，原则不低于600元/月，所需经费由各区县负责落实。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指导员队伍的积极性。

（四）指导员职责。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工作职责为宣传、指导、监督、服务，并按照相关要求做好记录，为各项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和数据。

1.宣传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向居民宣传我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全过程管理体系的具体工作任务，生活垃圾分类的目的、意义、方法等。

2.宣传普及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知晓率，逐步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

3.指导、监督居民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并按规定时间、地点将分类后垃圾投放到相应的分类收集容器中，提高正确投放率。

4.提供人性化服务，为老、弱、病、残等人群提供必要的垃圾分类服务。

5.遵守管理制度，坚持文明引导，使用文明用语、规范用语。按时上岗，原则上工作时间为：早7:00-9:00，晚18:00-20:30。

四、管理办法

（一）管理机构。

由“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宣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由首都精神文明办和市市政市容委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协调、指导、检查全市各区县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的组建和管理工作。区县要结合实际成立相应机构，负责本区县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的组建和管理。街道（乡镇）要成立相应机构，负责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培训和管理等具体工作。社区居委会负责各有关试点小区内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日常管理工作。

（二）管理制度。

各区县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指导员队伍的管理、监督和考核，保证各项措施的到位。

1.培训制度。市、区两级负责管理骨干和教员队伍的培训；街道、社区负责全员培训。

2.目标考核制度。2010年底要完成600个试点小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的组建，达到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知晓率100%，垃圾正确投放率90%以上。

3.检查监督制度。对各区县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有关工作的检查考核将纳入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考核体系。各区县政府对各街道组织落实情况进行督察，各街道负责对各小区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社区对各个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工作的效果进行检查考核。

4.通报制度。市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检查并定期公布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知晓率、垃圾正确投放率情况。各区县政府对各街道组织落实情况进行通报，各街道负责对各小区管理情况进行通报，各小区对各个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工作的效果进行通报，各个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对负责居民户的分类情况进行公示。

各县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城乡建设  垃圾分类△  指导员△  意见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2010年5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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